
《保险法》之诚信告知无侥幸：隐瞒甲状

腺病史投保，理赔难获法律支持 

 

案例介绍 

35 岁的李某是某互联网公司行政主管，平时注重养生，单

位每年一次的体检从未缺席。2021 年 9 月，公司组织年度

体检，甲状腺彩超结果显示她右侧叶有一个 0.8cm×0.6cm

的低回声结节，边界欠清晰，内部回声不均匀，医生特意

叮嘱她“半年复查一次，密切关注结节变化，避免恶

化”。 

 

拿着体检报告的李某有些焦虑，恰好想起老同学吴某正在

某保险公司做业务员，平时常在朋友圈分享保险知识，还

曾主动给自己推荐过重大疾病保险。抱着“问问专业意

见”的想法，李某第一时间联系了吴某，把体检报告的细

节原原本本告知，还特意强调了医生的复查建议，询问这

种情况是否能投保，会不会影响保障。 

 

吴某听完后，语气轻松地安抚道：“老同学，这事儿你别

太担心！你这就是个小结节，现在很多人体检都能查出



来，不算严重疾病。但我跟你说，要是你如实告知保险公

司，他们肯定会借机让你加费，要么就直接把甲状腺相关

的责任除外——到时候真要是甲状腺出问题，保险公司一

分钱都不赔，多不划算啊！” 

 

见李某还有些犹豫，吴某又接着“推波助澜”：“我能害

你么，你投保时就填‘无异常’，先顺利把保单拿下。等

过了两年不可抗辩期，就算到时候出问题，保险公司也得

乖乖赔钱。我这都是为了你好，既帮你省了加费的钱，又

能拿到完整保障，多划算的事儿！” 

 

想着“老同学总不会坑自己”，再加上确实不想多花保

费，也怕甲状腺责任被除外，李某最终被说动了。2021 年

10 月，在填写《个人健康告知书》时，面对“是否曾患有

甲状腺疾病、结节或相关异常”的明确询问，她按照吴某

的建议，勾选了“否”，成功投保了一份保额 50 万的重大

疾病保险。 

 

可没料到，2022 年 3 月，保险公司开展内部稽核，发现吴

某存在多起诱导客户隐瞒健康状况投保、销售时夸大保障



范围等违规行为，随即作出开除处理，并在行业内进行了

通报。李某是通过之前加入的保险客户群得知这一消息

的，当时她心里咯噔一下，但转念一想“保单已经生效 5

个月了，应该没什么问题”，也没主动联系保险公司更换

代理人，之后便再也没见过吴某。 

 

2022 年 11 月，李某按医生要求去医院复查甲状腺，彩超显

示结节已增大到 1.5cm×1.2cm，形态不规则，医生建议立

即做穿刺活检。几天后，穿刺结果出来了——甲状腺乳头

状癌，这个结果让李某瞬间崩溃。在家人的陪伴下，她很

快接受了手术治疗，前后花费了 8 万多元医疗费用，还耽

误了 3 个月工作。 

 

2023 年 1 月，身体逐渐恢复的李某整理好病历资料、手术

记录、病理报告等，向保险公司提交了重疾理赔申请，满

心期待能拿到 50 万保险金，弥补医疗开支和误工损失。然

而，保险公司接到申请后，调取了李某的投保资料和过往

体检记录，很快发现了关键问题：2021 年 9 月的体检报告

明确显示甲状腺结节异常，而李某投保时未如实告知。最

终，保险公司依据《保险法》相关规定，于 2023 年 2 月向

李某出具了《拒赔通知书》，决定解除保险合同，不予赔付



保险金，仅退还已交保费的现金价值约 800 元。 

 

案例分析 

该案例涉及两类比较典型的问题，且与《保险法》第十六

条的规定高度关联，具体分析如下： 

1. “带病投保”：保险公司在承保医疗险、重疾险等健康

类保险产品时，核心依据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进行核保决

策，进而确定是否承保、调整保险责任范围（如除外特定

疾病）或提高保费。 

这一核保逻辑的法律依据源自《保险法》第十六条，该条

完整规定为：“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

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

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

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

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

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

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

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

任。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

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

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



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

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

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结合本案具体情况：李某投保前已通过体检明确查出甲状

腺结节（0.8cm×0.6cm，边界欠清晰、内部回声不均匀），

且医生已叮嘱需半年复查，该情况属于保险公司在《个人

健康告知书》中明确询问的“是否曾患有甲状腺疾病、结

节或相关异常”范畴，完全符合《保险法》第十六条“保

险人提出询问”的前提，属于必须如实告知的重要健康信

息——该结节的形态特征（边界欠清、回声不均）已具备

潜在风险，足以影响保险公司判断承保风险、决定是否同

意承保或确定保费水平。而李某在业务员吴某的诱导下，

故意勾选“无异常”隐瞒该情况，主观上存在故意，属于

“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因此，保险公司依据《保

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第四款

（故意未如实告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且不退还保费）规

定，作出解除保险合同、不予赔付保险金的决定，完全符

合法律规定。 

需要特别澄清的是，业务员吴某所谓“过了两年不可抗辩

期就必须赔钱”的说法存在严重法律误导，部分司法实践



中，对于故意未如实告知且情节严重的，不可抗辩期并非

绝对免责理由，吴某的说法本质上是无视《保险法》第十

六条完整条款含义的违规误导。 

 

2. “贪图便宜”：客户李某因缺乏专业保险常识，轻信代

理人吴某以“为你好”为名的甜言蜜语，侥幸认为隐瞒健

康状况就能避免加费、获得完整保障，误将“违反《保险

法》义务的隐瞒行为”当作“占保险公司便宜”。但结合

《保险法》第十六条的明确规定，这种侥幸心理背后隐藏

着极大的法律风险——投保人故意未如实告知的，不仅出

险后无法获得核心保险赔偿，还可能面临保费无法退还的

损失（本案中仅退还少量现金价值已属合同约定范畴，并

非法律强制要求）。李某最终不仅没拿到预期的 50 万重疾

理赔金，两年累计缴纳的 24000 元保费仅拿回 800 元，还

因已罹患甲状腺癌导致后续投保重疾险、医疗险大概率被

拒保或大幅加费，长远保障权益彻底受损，正是这种“贪

图小利”违背法律义务的直接后果，其损失远超最初想节

省的保费成本。 

 

案例启示 

在此提示消费者注意： 



1. 如实告知是保险消费者的法定义务，受《保险法》第十

六条严格约束。消费者购买保险时需本着最大诚信原则，

全面、准确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切勿隐瞒任何与健康相关

的重要信息——哪怕是看似“轻微”的结节、炎症，只要

属于保险公司健康告知中明确询问的内容，就必须如实告

知。像李某这样隐瞒真实健康状况投保，一旦发生保险事

故，不仅可能得不到保险赔偿，还可能耗费大量时间精力

处理理赔纠纷，得不偿失。 

2. 学会判断“假人情还是真关怀”，坚决抵制贪图便宜的

心理，警惕违反《保险法》的误导行为。在购买保险过程

中，若遇到保险销售人员以“如实告知会加费、拒保”为

由，诱导隐瞒健康状况，务必提高警惕——这类行为本质

上是销售人员为了促成交易、赚取佣金，而非真正为消费

者的保障需求考虑。一旦发生保险事故，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将首当其冲受到损害，所谓的“优惠”“便利”最终都

会因违反法律规定而化为泡影。 

3. 多了解保险知识，尤其要掌握与自身权益相关的核心法

律条款和保险常识。在准备购买保险前，应主动学习《保

险法》中关于如实告知、合同解除、理赔条件等关键条

款，同时明确保险责任、除外责任、投保须知、犹豫期、

退保规则等重要信息，清楚不同健康状况对核保的影响。

必要时可直接咨询保险公司官方客服或专业核保人员，也



可通过正规保险咨询平台获取中立建议。只有做到明明白

白买保险、依法履行合同义务，才能踏踏实实享受保障，

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被违规误导而蒙受损失。 


